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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轄管 17個直轄市、縣(市)政府建築工程申報施工勘驗執行方式彙整表 
 

項

次 

直轄市、

縣(市) 
法令規定名稱 條文 

施工勘驗執行方式 
法條內容 

備註 

(申報勘驗書送審方式) 

1 宜蘭縣 

「宜蘭縣建築管理自治

條例」 

第 31 條

第 3項 

◎一般書審案件-施工前送達主管機關後，方得繼續施工： 
申報(必須)勘驗前，應由承造人及其專任工程人員、監工人、工地負
責人先行勘驗合格，再報請監造人查核合格後，檢具申報文件於該階
段工程施工前送達本府後方得繼續施工。 

施工前送達機關後 

始得繼續施工 

「宜蘭縣建築工程施工

勘驗執行辦法」 

第 3條 

(略) 

◎應辦理現場勘驗項目： 
本府應辦理現場勘驗之建築物及項目如下： 
一、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放樣勘驗及地上層每五層中其中一層。 
二、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放樣勘驗及一層頂板。 
三、其他經本府指定應辦理現場勘驗之項目。 

-- 

第 5條 

(略) 

◎主管機關派員會同勘驗項目： 
申報放樣勘驗，經本府辦理現場勘驗後，始得施工。但本府未於申報
日起三個工作天內勘驗者，不在此限。 

-- 

2 基隆市 

「基隆市建築管理自治

條例」 

第 31 條 

(略) 

◎一般書審案件-施工前送達主管機關後次日方得繼續施工： 
申報(必須)勘驗前應由承造人之專任工程人員先行督察，於申報勘驗
之文件簽證，並經承造人會同監造人查核簽章後於該階段工程施工前
送達本府次日方得繼續施工。 

◎會同現勘案件-主管機關派員會同勘驗於合格後，方得繼續施工： 
本府得指定必須申報勘驗部分，應經本府派員勘驗合格後，方得繼續
施工，其勘驗方式及勘驗項目，由本府另定之。 

施工前送達機關後 

次日始得繼續施工 

「基隆市建築工程施工中必

需勘驗部份作業要點」 

第 6點 

(略) 

◎主管機關派員會同勘驗項目： 
前述勘驗除放樣勘驗及基礎版（有地下室者，地下室頂版）及屋頂版
（屋架）部份，本府於受理（每日至下午二點止），當日即派員勘驗
（請承造人屆時領勘），其餘各必需申報勘驗部份之施工，本府得隨
時派員抽驗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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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北市 「新北市建築管理規則」 
第 18 條 

(略) 

◎一般書審案件-各階段施工前送達主管機關後，次日方得繼續施工： 

建築工程必須勘驗項目，應由承造人及其專任工程人員會同監造人查
核。經查核確依核准設計圖說施工時，應於建築工程勘驗報告書及勘
驗查核報告表簽章，並於各施工階段前送達本局，次日方得繼續施工。 

◎會同現勘案件-主管機關委託專業機構派員針對勘驗項目抽查合格
後，方得繼續施工： 
本局得指定必須申報勘驗部分，須經本局或由本局委託相關專業機構
派員至現場監督監造人、承造人及專任工程人員針對勘驗項目抽查合
格後，方得繼續施工。 

施工前送達機關後 

次日始得繼續施工 

4 臺北市 

「臺北市建築管理自治

條例」 

第 19 條 

(略) 

◎會同現勘案件-主管機關派員會同勘驗於合格後，方得繼續施工： 
主管建築機關得指定必須申報勘驗部分，應經主管建築機關派員勘驗
合格後，方得繼續施工。 

-- 

「臺北市建築工程施工中必

須勘驗部分作業要點」 

第 3點 

(略) 

◎一般書審案件-建築工程進行至必須勘驗部分，應先由承造人及其技
師確實依照核准圖說施工，並請監造人查驗無訛後，由承造人會同監
造人簽章按時向本府都市發展局申報勘驗，未申報而先行施工者，由
承造人負其責任。 

-- 

5 桃園市 

「桃園市建築管理自治
條例」 

第 28 條 

(略) 

◎一般書審案件-施工前送達主管機關後，方得繼續施工： 
申報第一項各款(必須)勘驗之文件應經承造人會同監造人查核簽章
後，於該階段工程施工前三日內以書面或網路傳輸方式送達本府，方
得繼續施工。 
◎會同現勘案件-主管機關派員會同勘驗於合格後，方得繼續施工： 
本府得指定必須申報勘驗部分，應經本府或委託之專業團體派員勘驗
合格後，方得繼續施工。 

施工前三日內以書

面或網路傳輸方式

送達機關，方得繼

續施工 

「桃園市建築工程施工
勘驗作業要點」 

第 3、5 點 

(略) 

◎應辦理現場勘驗項目： 
三、施工勘驗以書面審查為原則。但有下列情形者，應辦理現場勘驗：
（一）建築物之二樓及屋頂版。 
（二）十層以上建築物之每十樓版。 
（三）其他經本府指定之項目。 

◎申報勘驗前送達(申報)主管機關後，方得繼續施工： 
五、申報勘驗前，應由承造人及其專任工程人員先行勘驗，並依前點

填具第一項規定文件，經監造人勘驗合格會同簽章，交由承造人
檢具勘驗申報文件，依規定時限向本府申報後，方得繼續施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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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竹市 
「新竹市建築管理自治

條例」 

第 29 條 

(略) 

◎一般書面案件-申報勘驗前送達主管機關後，次日方得繼續施工： 
申報勘驗前應由承造人及其專任工程人員先行勘驗，其申報文件並應
會同監造人查核簽章後，於該階段工程施工前送達本府，於送達之次
日方得繼續施工。 

◎會同現勘案件-主管機關派員會同勘驗於合格後，方得繼續施工： 
本府得指定必須申報勘驗部分，應經本府派員勘驗合格後，方得繼續
施工。其勘驗方式及勘驗項目由本府另定之。 

施工前送達機關後 

次日始得繼續施工 

7 新竹縣 

「新竹縣建築管理自治
條例」 

第 27 條 

(略) 

◎一般書面案件-申報勘驗前送達主管機關後，方得繼續施工： 
申報勘驗之文件應經承造人會同監造人查核簽章後並送達主管建築機
關，方得繼續施工。 

◎會同現勘案件-主管機關派員會同勘驗於合格後，方得繼續施工： 
主管建築機關得指定必須申報勘驗部分，並應派員勘驗合格後，方得
繼續施工。其勘驗方式及勘驗項目由本府另定之。 

送達機關後 

始得繼續施工 

「新竹縣政府建築工程
施工中勘驗作業要點」 

第 6、8 條 

(略) 

◎派員現勘及一般書面審查案件-申報勘驗方式： 
六、應申報勘驗案件，本府工務處得酌予抽查並於三日內派員現場勘

驗，其餘未抽查之案件部分，…以書面審查為原則，並得視人力狀
況隨時派員勘驗之。 

◎應辦理現場勘驗項目： 
八、建築工程必須派員指定勘驗如下： 
（一）非供公眾建築物派員現場勘驗樓層為：基礎。 
（二）供公眾建築物派員勘驗樓層為：基礎、五樓、十樓（每五層倍

數）及屋頂版，另設計開放空間之大樓，開放空間之一樓頂板、
隔震層或中繼層。 

-- 

8 苗栗縣 
「苗栗縣建築管理自治

條例」 

第 28 條 

(略) 

◎一般書審案件-申報勘驗前送達主管機關後，次日方得繼續施工： 
申報勘驗前由承造人及其專任工程人員先行勘驗；其申報文件並應會
同監造人查核簽章後，於該階段工程施工前送達本府，於送達之次日
方得繼續施工。 

◎會同現勘案件-主管機關(或委託專業公會)派員會同勘驗於合格後，
方得繼續施工： 
本府得指定必要申報勘驗部分，應經本府派員勘驗合格後，方得繼續
施工；其勘驗項目由本府另定之。 
前項勘驗項目，本府得委託相關專業公會辦理，並得由本府辦理委託
事項考核。 

施工前送達機關後 

次日始得繼續施工 

https://www.bing.com/ck/a?!&&p=798977abaec9bbf9JmltdHM9MTY4MzY3NjgwMCZpZ3VpZD0zOGZkNjcxNy02MjVmLTZhMGMtMmQzOC03NDFhNjNjYjZiNzYmaW5zaWQ9NTIyNg&ptn=3&hsh=3&fclid=38fd6717-625f-6a0c-2d38-741a63cb6b76&psq=%e6%96%b0%e7%ab%b9%e5%b8%82%e6%94%bf%e5%ba%9c%e5%bb%ba%e7%af%89%e5%b7%a5%e7%a8%8b%e6%96%bd%e5%b7%a5%e4%b8%ad%e5%8b%98%e9%a9%97%e4%bd%9c%e6%a5%ad%e8%a6%81%e9%bb%9e&u=a1aHR0cHM6Ly93d3cucm9vdGxhdy5jb20udHcvTGF3Q29udGVudC5hc3B4P0xhd0lEPUIwNjAwNTAwMDEwMDQzMDAtMTAzMDExMA&ntb=1
https://www.bing.com/ck/a?!&&p=798977abaec9bbf9JmltdHM9MTY4MzY3NjgwMCZpZ3VpZD0zOGZkNjcxNy02MjVmLTZhMGMtMmQzOC03NDFhNjNjYjZiNzYmaW5zaWQ9NTIyNg&ptn=3&hsh=3&fclid=38fd6717-625f-6a0c-2d38-741a63cb6b76&psq=%e6%96%b0%e7%ab%b9%e5%b8%82%e6%94%bf%e5%ba%9c%e5%bb%ba%e7%af%89%e5%b7%a5%e7%a8%8b%e6%96%bd%e5%b7%a5%e4%b8%ad%e5%8b%98%e9%a9%97%e4%bd%9c%e6%a5%ad%e8%a6%81%e9%bb%9e&u=a1aHR0cHM6Ly93d3cucm9vdGxhdy5jb20udHcvTGF3Q29udGVudC5hc3B4P0xhd0lEPUIwNjAwNTAwMDEwMDQzMDAtMTAzMDExMA&nt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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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建築工程
施工中勘驗作業辦法」  

第 3條 

◎會同現勘供公眾使用建物案件-主管機關派員會同勘驗合格後，始
得繼續施工： 

本府依建管自治條例第二十八條第五項指定必要申報勘驗部分如下： 
一、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一）放樣勘驗。 
  （二）二樓樓板、六樓樓板及超過六樓每五層樓樓板。 
  （三）屋頂板。 
二、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為放樣勘驗。 
第一項指定之必要申報勘驗部分，應經本府於十日內派員勘驗合格後
始得繼續施工。 

-- 

9 臺中市 

「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
條例」 

(「臺中市建築工程施工勘驗作

業規定」業於 101.5.10 府授都

工字第 1010063561號函廢止) 

第 29 條 

(略) 

◎一般書面案件-申報勘驗前送達主管機關後，次日方得繼續施工： 
申報勘驗前，應由承造人及其專任工程人員先行查驗，並會同監造人
查核簽章後，於該階段工程施工前送達都發局次日始得繼續施工。 

◎會同現勘案件-主管機關派員會同勘驗於合格後，始得繼續施工： 
都發局得指定必須申報勘驗部分，並派員勘驗合格後，始得繼續施工；
其勘驗方式及勘驗項目由都發局另定之。 

施工前送達機關後 

次日始得繼續施工 

「臺中市建築物施工管
制辦法」 

第 7條 

(略) 

◎應辦理現場勘驗項目： 
前項指定現場勘驗施工階段辦理方式如下： 
一、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且總樓地板面積未達五百平方公尺者，得免

指定現場勘驗。 
二、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且總樓地板面積在一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

五百平方公尺以上者（不含免設計監造承造建築物及農舍），其地
上層範    圍應現場勘驗其中一層。 

三、前兩款以外建築物應包含放樣勘驗、地下室頂板、地上層五層範
圍內勘驗其中一層及六層以上勘驗其中另一層，地下室三層以上
者，應包    含基礎勘驗。 

-- 

10 彰化縣 
「彰化縣建築管理自治

條例」 

第 27 條 

(略) 

◎一般書面案件-申報勘驗前送達主管機關後，方得繼續施工： 
申報(必須)勘驗之文件應經承造人會同監造人查核簽章並送達本府
後，方得繼續施工。 

◎會同現勘案件-主管機關派員會同勘驗於合格後，始得繼續施工： 
主管建築機關得指定必須現場勘驗部份，應經主管建築機關派員勘驗
合格後，方得繼續施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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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建築工程申報

及現場勘驗作業要點」 

第 5點 

(略) 

◎會同現勘供公眾及非供公眾建物達10戶之基礎版勘驗案件-主管機
關派員會同勘驗及填表經同意後始得繼續施工： 
五、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及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合計達 10 戶以上之基
礎勘驗，經本府於受理申報後三日內（不含例假日及國定假日）派員
至現場勘查及填寫勘驗紀錄表（附表一）經同意後始得繼續施工。…。
建築物除前項以外必須勘驗部分，本府以書面審查為原則，必要時並
得派員勘驗之。 

-- 

11 南投縣 

「南投縣建築管理自治
條例」 

第 29 條 

(略) 

◎一般書面案件-做成勘驗合格證明紀錄後，方得繼續施工： 
各項勘驗前應由承造人及專任工程人員先行勘驗，所申報文件並應會
同監造人查核簽章並做成勘驗合格證明紀錄後，方得繼續施工。 

◎會同現勘案件-主管機關派員會同勘驗於合格後，方得繼續施工： 
本府得指定必須申報勘驗部分，應經該局派員勘驗合格後，方得繼續
施工。其勘驗方式及勘驗項目由本府另定之。 

勘驗前做成勘驗合

格證明紀錄後 

始得繼續施工 

「南投縣建築工程申報
勘驗作業辦法」 

第 3條 

(略) 

◎應辦理現場勘驗項目： 
建築物屬供公眾使用或總樓地板面積達五百平方公尺以上者，於下列
施工進度應申報由本府指派或委託專業團體人員進行現場勘驗： 
一、有地下室建築物之基礎。 
二、鋼構造一層樓建築物之基礎。 
三、第二層頂板。 
四、第二層以上每增加五層之頂板。 

-- 

12 雲林縣 
「雲林縣建築管理自治

條例」 

第 28 條 

(略) 

◎一般書面案件-申報施工前送達主管機關後，方得繼續施工： 
申報勘驗之文件應經承造人會同監造人查核簽章後於該階段施工前送
達建築主管機關次日方得繼續施工。 

◎會同現勘案件-主管機關派員會同勘驗於合格後，方得繼續施工： 
主管建築機關得指定必須申報勘驗部分，應經主管建築機關派員勘驗
合格後，方得繼續施工。 

施工前送達機關後 

次日始得繼續施工 

13 嘉義市 
「嘉義市建築管理自治

條例」 

第 29 條 

(略) 

◎一般書面案件-施工前送達主管機關後，方得繼續施工： 
申報勘驗前應由承造人之專任工程人員先行依照核准圖說勘驗，並會
同監造人查核後簽章，於該階段工程施工前送達本府工務處，於送達
之次日方得繼續施工。 

◎會同現勘案件-主管機關派員會同勘驗於合格後，方得繼續施工： 
主管建築機關得指定必須申報勘驗部分，應經主管建築機關派員勘驗
合格後，方得繼續施工。 

施工前送達機關後 

次日始得繼續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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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表係於 112.5.22 製表期間就各地方政府現行法條規定予以彙整比較，僅供參閱使用；後續倘涉其相關規定修正時亦隨之異動，爰請自行上網查詢最新版本。】 

14 嘉義縣 
「嘉義縣建築管理自治

條例」 

第 27 條 

(略) 

◎一般書面案件-施工2日前送達主管機關： 
申報勘驗之文件應經承造人會同監造人查核簽章後於該階段工程施工
二日前送達主管建築機關。  

◎會同現勘案件-主管機關派員會同勘驗於合格後，方得繼續施工： 
主管建築機關得指定必須申報勘驗部分，應經派員勘驗合格後，方得
繼續施工。 

施工 2日前 

送達機關 

15 臺南市 

「臺南市建築管理自治
條例」 

第 24 條 

(略) 

◎一般書面案件-施工前送達主管機關後，次日方得繼續施工： 
申報勘驗前應由承造人與其專任工程人員先行勘驗並檢附前階段混凝
土、氯離子含量檢測報告及本階段鋼筋或鋼骨無輻射污染檢測報告等
文件會同監造人查核簽章後，於該階段工程施工前送達主管機關，於
送達之次日方得繼續施工。 

◎會同現勘案件-主管機關派員會同勘驗於合格後，方得繼續施工： 
主管機關得指定必須申報勘驗部分，並經派員勘驗合格後，方得繼續
施工。其勘驗方式及勘驗項目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施工前送達機關後 

次日始得繼續施工 

「臺南市建築工程申報
勘驗作業辦法」 

第 3條 

(略) 

◎應辦理現場勘驗項目： 
施工勘驗以書面審查為原則。但有下列情形之一，工務局應指定現場
勘驗：一、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放樣、一樓頂板及屋頂板施工部分。 

二、三樓以上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一樓頂板施工部分。 
三、十層樓以上建築物，除依前二款規定辦理外，每五層樓應

增加樓版勘驗一次。 
四、經工務局認有必要者。 

-- 

16 高雄市 
「高雄市建築管理自治

條例」 

第 27 條 

(略) 

◎一般書面案件-向主管機關申報，並於申報翌日起，始可繼續施工： 

建築工程必須勘驗部分，由承造人及其專任工程人員會同監造人查核，
經查核確依核准設計圖說施工時，應於建築工程勘驗報告書及勘驗查
核報告表上會同簽章後，向主管建築機關申報，並於申報翌日起，始
可繼續施工。 

◎會同現勘案件-主管機關派員會同勘驗於合格後，始得繼續施工： 
主管建築機關得指定應經其派員勘驗合格後，始可繼續施工之勘驗部
分；其勘驗方式及勘驗項目由主管建築機關另定之。 

送達機關後 

申報翌(次)日始得

繼續施工 

17 屏東縣 
「屏東縣建築管理自治

條例」 
第 29 條 

(略) 

◎一般書面案件-施工完成後送達本府，於送達之次日方得繼續施工： 
各項申報勘驗前應由承造人及其專任工程人員先行勘驗，其申報文件
並應會同監造人查核簽章後，於該階段工程施工完成後送達本府，於
送達之次日方得繼續施工。 
◎會同現勘案件-主管機關派員會同勘驗於合格後，始得繼續施工： 
本府得指定必須申報勘驗部分，應經由本府派員勘驗合格後，方得繼
續施工。其勘驗方式及勘驗項目由本府另定之。 

施工後送達機關後 

次日始得繼續施工 


